
《关于支持飞机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措施》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充分发挥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天竺综保区”）功能平台优势，依据国务院批复《支持北京深化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国函〔2023〕130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通知》（汇发〔2023〕28号）、商务部关于《加快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方案》（商资函〔2025〕84号）等文件精神，北京市顺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在充分调研及听取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支持飞机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二、目标任务
飞机租赁作为支撑航空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兼具“融资”“融物”双重特性，是链接工业生产、航空运营和金融资本的重要纽带，也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的重要内容。通过《措施》的制定实施，旨在多维度释放政策红利，进一步加大对飞机租赁企业吸引力度，推动天竺综保区飞机租赁产业加快壮大规模、提升质量、彰显特色，增强对区域经济的综合贡献度。
三、涉及范围
《措施》围绕天竺综保区飞机租赁产业发展实际，以国家级及市区相关政策文件为指引，充分参考各地区先进经验做法，主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达成一致。《措施》主要面向在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从事飞机租赁业务的金融（融资）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子公司、项目公司。
四、主要内容
《措施》内容共三章十六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一至三条），第二章是支持项目（第四至十二条），第三章是附则（第十三至十六条）。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一次性开办费用支持。为吸引飞机租赁企业入区发展，针对新设立企业予以支持。一是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融资）租赁公司申报顺义区促进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相关奖励政策。二是针对新设立的项目公司，按照设立一年内投放资产规模分梯度给予奖励，单家项目公司最高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
（二）资产规模奖励。为促进飞机租赁企业加快业务投放，迅速提升资产规模，对于连续三个自然年度累计投放资产规模达100亿元（含）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支持金融（融资）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子公司、项目公司合并计算投放资产规模。
[bookmark: OLE_LINK3]（三）业务奖励。结合飞机租赁企业业务开展情况，按照不超过其上年度实际收取租金金额（不含税）的7.8%给予奖励。
（四）固定资产投资奖励。为促进飞机租赁企业进一步贡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针对开展经营性租赁业务的飞机租赁企业，一个完整自然年度内形成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含）以上的，按照当年经审核认定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给予一次性奖励，单家飞机租赁企业奖励资金不超过50万元。
（五）运输费用支持。鉴于天竺综保区按海关监管政策要求飞机发动机需实物入关，对飞机租赁企业因飞机发动机在天竺综保区报关且异地交付的，针对因报关产生的实际运输费用给予补贴，单台发动机给予不超过20万元支持。
（六）综合服务保障。从企业发展全流程与运营保障角度出发，服务保障内容涵盖提升本外币资金使用便利度、优化公司注册办理、加强海关服务、鼓励飞机租赁人才集聚等多方面，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的归属感与获得感。
五、创新特点
通过给予一次性开办费用支持、资产规模奖励、业务奖励、固定资产投资奖励、运输费用支持等方面资金支持方式和优化注册办理、鼓励人才集聚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内容，塑造具有自身特色优势的发展措施，吸引增量企业入区合作，促进已合作企业加大增量业务投放，推动天竺综保区飞机租赁产业加快壮大规模、提升质量。
六、其他情况
《措施》为初次制定，不涉及新旧政策差异对比。
